芒市人民政府关于环保体制机构改革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和规划（方案）有关事宜的函

德宏州生态环境局：
根据《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德办发〔2019〕67号）、《中共德宏州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各县(市)环境监测监察机构上划州生态环境局管理的通知》（德机编〔2019〕52号）、《中共芒市委关于印发芒市深化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芒发〔2019〕5号）精神，撤销芒市环境保护局，成立德宏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为州生态环境局派出机构，原芒市环境保护局的人、财、物和环境监测站、环境监察大队一并上收州级管理，均由州局统一安排和支配，原芒市生态环境局已不具备独立法人及财务单独核算资格。为确保机构改革后芒市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设项目和规划(方案)有序申报和实施管理，现就相关事宜致函如下：
一、项目管理方面
（一）已实施但未完工的项目
机构改革前由原芒市环境保护局作为项目实施主体，并按项目建设有关规定已签订合同但目前未建设完成和验收的项目，继续由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组织实施。项目涉及的建设资金拨付，由芒市财政局根据合同和项目建设进度情况安排项目资金转入原芒市环境保护局的原环保专用账户，再由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拨付到施工方。
（二）未实施的环保项目
目前，已向上争取到的生态环境保护的建设项目，经项目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并批复同意实施的，由市人民政府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指定市级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为实施主体。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作为项目建设的指导和监督部门，配合具体实施主体共同推进项目建设。今后争取到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按此方式执行。
（三）项目申报
涉及芒市今后的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申报、储备，由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根据上级项目申报指南和项目申报实际，汇同芒市相关部门共同申报。涉及的项目申报前期费用，由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提出建议，统一纳入芒市的项目申报前期工作经费预算。所产生的费用市财政安排到市级的项目拟实施部门管理和支付。
二、生态环境保护涉及规划（方案）的工作
芒市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以及上级党委政府要求县市制定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规划(方案)，由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作为牵头组织部门负责开展，所产生的费用由市级财政承担，并列入市级财政生态环境保护业务经费预算，改革过渡期间仍由市财政局根据业务实际安排到原芒市环境保护局专业账户，暂由州生态环境局芒市分局按实际发生情况开支。
此函，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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